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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2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110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3 年 4 月 2 日，新冶钢与南钢创投、新工投资及南钢集团签署《战略

投资框架协议》和《增资协议》，新冶钢拟出资 135.8 亿元对南钢集团进行增资。

同日，南钢集团通过行使优先购买权方式，与复星高科、复星产投、复星工发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南京钢联 60%股权。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

前述事项均已完成，新冶钢持有南钢集团 55.2482%股权，成为南钢集团控股股

东。南钢集团持有南京钢联 100%股权，并通过南京钢联及其全资子公司南钢联

合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南钢股份 59.10%股份。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由复星高科变

更为南钢集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郭广昌先生变更为中信集团。 

 因南钢集团收购南京钢联从而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超过其已发行股份

的 30%，根据《证券法》和《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需履行全面要约收

购义务。经新冶钢的全资股东盈联钢铁与南钢集团协商，指定新冶钢作为实际执

行本次要约收购的主体，接受和持有本次要约收购的股份。 

 本次要约收购为收购人向除南京钢联及其全资子公司南钢联合以外的其

他所有持有上市公司流通普通股（A 股）的股东发出全面要约，要约收购的价格

为 3.69 元/股，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2,521,503,927 股。若南钢股份在《要约收

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至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收购股份价格及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 个自然日，要约收购的期限自 2023 年 12 月

13 日起至 2024 年 1 月 11 日止。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3 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

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受要约的手续，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根据预受要约股

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3 个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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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 风险提示： 

本次要约收购系为履行法定要约收购义务而发出，不以终止南钢股份上市地

位为目的，若本次要约收购期届满时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南钢股份的股份分布比

例低于南钢股份股本总额的10%，南钢股份将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

险，有可能给南钢股份投资者造成损失，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除非上下文义另有所指，本公告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次要约收购/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以要约价格向南钢股份除南京钢联、南钢联合以

外的其他所有持有上市流通普通股（A 股）的股东发出

全面要约 

《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南钢股份/上市公司/公司 指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冶钢/收购人 指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南钢集团/收购义务人 指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盈联钢铁 指 盈联钢铁有限公司 

南钢创投 指 南京钢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新工投资 指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钢联 指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南钢联合 指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交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增资协议》 指 
新冶钢与南钢创投、新工投资及南钢集团签署《关于南

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 指 

南钢集团与复星高科、复星产投、复星工发就南京钢联

60%股权转让事项签署《关于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

司 6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战略投资框架协议》 指 
新冶钢与南钢创投、新工投资及南钢集团签署《关于南

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之战略投资框架协议》 

复星高科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复星产投 指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复星工发 指 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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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8 日，公司收到收购人新冶钢、收购义务人南钢集团出具的

《要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就《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有关情况，现公司提示如

下： 

一、《要约收购报告书》的主要内容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1、收购人新冶钢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757045833Q 

注册资本 33,983万美元 

成立日期 1985年10月3日 

法定代表人 蒋乔 

注册地址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316号 

主要办公地点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316号 

邮编 435001 

经营期限 1985年10月3日至2054年10月14日 

股权结构 盈联钢铁直接持有100%股权 

通讯方式 0714-6297888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黑色、有色金属材料和相应的工业辅助材料及承接来料加

工业务；钢铁冶炼、金属压延加工、钢坯、钢锭、钢材、钢管、球

墨铸铁管及管件、焦炭、金属制品制造、机械及仪表电器制造和修

理、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和限制类产品）制造和供应；货物或技

术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2、收购义务人南钢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134774255L 

注册资本 239,905.2691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3年12月3日 

法定代表人 黄一新 

注册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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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办公地点 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邮编 210035 

股权结构 
新冶钢直接持有55.2482%股权，南钢创投直接持有22.8234%股

权，新工投资直接持有21.9284%股权 

通讯方式 025-57047814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理发服务；生活美容服务；高

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电影放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一般项目：钢、铁冶炼；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铁合金冶炼；有色

金属压延加工；金属结构制造；耐火材料生产；耐火材料销售；

冶金专用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锻件及粉末冶

金制品销售；冶金专用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

木材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劳务

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停车场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洗染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体育健康服

务；健身休闲活动；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2023 年 4 月 2 日，新冶钢与南钢创投、新工投资及南钢集团签署《战略投

资框架协议》和《增资协议》，新冶钢拟出资 135.8 亿元对南钢集团进行增资，

相关增资事项完成后，新冶钢将持有南钢集团 55.2482%股权，成为南钢集团控

股股东。同日，南钢集团通过行使优先购买权方式，与复星高科、复星产投、复

星工发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南京钢联 60%股权。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

签署日，前述事项已完成，南钢集团持有南京钢联 100%股权，并通过南京钢联

及其全资子公司南钢联合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南钢股份 59.10%股份。 

根据《证券法》和《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南钢集团需履行全面要约

收购义务，向南钢股份除南京钢联、南钢联合以外的其他所有持有上市流通普通

股（A 股）的股东发出全面要约。经新冶钢的全资股东盈联钢铁与南钢集团协商，

指定新冶钢作为实际执行本次要约收购的主体，接受和持有本次要约收购的股份。 

本次要约收购系为履行法定要约收购义务而发出，不以终止南钢股份上市地

位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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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 12 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披露的相关事项之外，收购人没有

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或处置南钢股份的股份的详细计划。若收购人后续拟增持

或处置南钢股份的股份，收购人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审批及信息披露义务。 

（四）要约收购价格及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股份为南钢股份除南京钢联、南钢联合所持股份以外的全部无

限售条件流通 A 股，情况如下： 

被收购公司名称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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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将来源于收购人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不存在收购资

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的其他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用本

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收购人承诺具备本次要约

收购所需要的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作为本次要约的收购人，新冶钢已将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

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开具的

覆盖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银行保函提交至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作为本

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六）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 个自然日，自 2023 年 12 月 13 日起至 2024 年 1

月 11 日止。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最后 3 个交易日，预受的要约不可撤回。 

在 要 约 收 购 期 限 内 ， 投 资 者 可 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下同）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

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二、风险提示 

本次要约收购系为履行法定要约收购义务而发出，不以终止南钢股份上市地

位为目的。若本次要约收购期届满时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南钢股份的股份比例低

于南钢股份股本总额的 10%，南钢股份将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因收购人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但收购人不以终止上市公司上市地位为目的的，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应当于要约结果公告日继续停牌，公司披露股权分布重新符合

上市条件公告后复牌，停牌 1 个月后股权分布仍不具备上市条件的，公司股票复

牌并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后 6 个月内仍未解决股权分

布问题，或股权分布在 6 个月内重新具备上市条件，但未在披露相关情形之日后

的 5 个交易日内提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的，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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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南钢股份出现上述退市风险警示、终止上市的情况，有可能给南钢股份投

资者造成损失，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若本次要约收购导致南钢股份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收购人作为南钢

股份的间接控股股东将积极致力于通过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南京钢联及其全资子

公司南钢联合行使其股东权利或者通过其他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南钢股份公司章

程规定的方式提出相关建议或者动议，促使南钢股份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维持上市

地位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南钢股份的上市地位。如南钢股份最终终止

上市，届时收购人将通过适当安排，保证仍持有南钢股份剩余股份的股东能够按

要约价格将其股票出售给收购人。 

三、其他说明 

以上仅为《要约收购报告书》的部分内容，收购人已按照《收购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编制了《要约收购报告书》，同时聘请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对本次要

约收购出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南京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之财务顾问报告》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法律意见书》，并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并督促相关方及时披露进展，亦将严格遵守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前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